汶川县三江镇静居村“3.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
一、总体情况
2024年3月12日9点左右，汶川县三江镇静居村君临瑞府6号房屋发生一起民房装修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6万元。
根据《四川省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实施办法》规定，县安办组织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人社局、县总工会、三江镇政府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评估组，调查评估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汶川县三江镇静居村“3.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经调查评估，汶川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开展事故救援及善后工作，依法成立了汶川县三江镇静居村“3.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按时完成了事故调查和结案工作。汶川县相关部门对事故责任人、责任单位进行了处理，对防范整改措施进行了落实。
二、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及整改措施落实的要求，县应急管理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涉事相关部门和人员对照各自职责，对事故整改措施与建议进行落实整改。经评估组核查证实，行政处罚罚款和赔偿款均已全部缴纳、赔偿到位，并已结案。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
①廖x进，作为三江镇静居村君临瑞府6号房屋403室房主，未与装修承包人刘x刚签订合同，未主动对装修工人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已处人民币30000元（大写：叁万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②刘x刚，作为静居村君临瑞府6号房屋403室装修承包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已处人民币30000元（大写：叁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三江镇人民政府，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不到位，对自建房装修安全生产形势分析研判不深不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力，未结合本地自建房较多的实际，将自建房装修安全管理纳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年实施方案内容。在已经下令停止本镇辖区内民房建设的情况下，对该民房擅自启动装修的情况未跟踪，未复查。已由汶川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汶川县三江镇人民政府进行约谈。
（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已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组织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城市安全发展等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对新发展理念的研究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正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3.已深刻汲取近年来全省农村自建房装修事故教训，根据风险程度分类施治，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采取停止装修等管控措施，由县住建局牵头开展了自建房装修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三、评估结论意见及工作建议
（一）总体评估意见
一是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缴纳罚款；二是有关责任人员已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二）存在的问题
辖区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对农村大量自建房建设行为存在监管滞后行为。
五、工作建议
辖区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加大对农村大量自建房建设行为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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